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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同
昌
馬
炳
耀

均
安
號
馬
均
德
一

由
大
埠
往
港
船
期 

企
李 
於 總
統 
八
月
六
號 

威
路
愼
總
統 
八
月
卄
五 

戈
登
將
軍
號 
八*

號

本
號
爲
世
界
航
空
會
會
員
無
論 

任
何
航
空
公
司
均
能
代
購
机
票 

僑
胞
來
往
香
港
或
加
美
各
埠
如 

有
委
托
料
理
週
到
幷
代
理
舒
晏 

亞
火
車
紙
仰
爲
留
意

洽
上
鑲
員
。
提
出
三
項
辦
法
， 
卽㊀
 

與
中
國
以
道
義
上 

Z.
支
持
•
㊁
向
中 

，國
保
證
美
國
不
承
舞
中
共
，③
以
小 

軍
火
及
彈
剰
供
給
反
共
之
中
國
黒
隊 

.
。
上
議
員
麥
嘉
蘭
，
謂
如
羨
圏
繼
續
一 

白
皮
書
之
政
策
•
則•
全
部
豆
洲
•
不 

久
將
爲
共
黨
所
控
制•
卽
日
本
及
菲 

律
賓
•
亦
難
倖
免
云
• 

鬱
中
共
區
游
擊
隊
活
動 

美
聯
社
南
京
隼
。
共
車
佔
領
區
內
•
國 

方
游
擊
隊 f
極
爲 活
躍
"
故
中
共
現 

正
大
動
員. 
-/與
各
地
之
游
擊
隊
作
戰 

。
據
可
靠
之
報
借
•
有
不
少
共
軍
。 

現
已
調
往
凍
北
及
華
北•
對
各
地
之 

防
軍
增
援
。
以
壓
制
各
地
游
擊
隊
， 

及
鄕
下
不
滿
中
共
之
官
員
。
南
京
新 

寧
社
•
呼   

<
 動
員
大
批
政
洽
工
作
人 

員
及
學
生
與
渾
隊
合
作
，以
消
滅
解 

放
區
内
國
民
黨
反
動
份
于
及 
II 帝
國 

主
義
者
支
持
下
之
特
別
匪
徒■
中
共 

，
佔
領
下
各
城
市
之
警
察:
亦
竭
力
制 

止
地
下
活
動
。卽
上
海
市
內
•
卽
相 

不
少
人
被
捕
•

e
司
徒
雷
登
返
抵
美
京 

萃
盛
頓
拾
日
電
一 
合
衆
社
訊
。
駐
華
美 

，大
使
司
徒
電
登
是
日
由
中
國
返
抵
 

美
京
•
向
政
府
作
詳
細
報
吿
。彼
將 

直
接
與
杜
魯
門
總
統
及
國
務
卿
由
阿 

持
臣
談
商
。
據
觀
察
家
言
。
司
徒
雷 

登
氏
之
報
吿
，
與
美
剧
最
近
發
表
之 

白
皮
書
。 
將
與
英
國
對
舉
新
政
策®

:  

密
、切
關
係
」
白
皮
書
已
明
晰
指
出
國 

民
政
府
是  

<(個
失
敗
之
政
府
云 

-

◎
大
公
義
學
招
生
廣
吿 

本
校
爲
加
拿
大
華
僑
之
唯 
一
義
學•
本 

義
務
教
育
之
宗
旨
・
免
費
教
育
僑
界
子 

弟
。灌
輸
祖
國
文
化
。
凡
圖
我
國
僑
民 

青
年
，
不
分
党
派
，
性
別
，
邑
界
，
拘 

得
入
本
校
肄
業
。
現
本
検
定
於
八
月
八. 

日
(
卽
星
期 
一)
下
午
四
時
爲
低
年
級 

班
(
卽
第
一
，
二
年
級
)
秋
季
開
學
日 

期
。
高
年
級
班
則
定
於
九
月
六
日
下
午 

七
時
上
課
。
並
招
收
小
學
各
級
插
班
生 

。
各
僑
胞
如
有
男
女
靑
年
入
校
求
學
者 

■
請
於
開
學
日
期
以
前
。
到
本
埠
大
漢 

公
報
司
理
部
報
名
註
册
爲
盼
・
一

◎
宜
僱
廚
師 

茲
官
僱
富
有
經
驗
廚
師
多
名
如
意
者
請 

照
下
列
地
址
到
來
洽
商

16  

.°W

・ H
astings  Sr

◎
乾
洗
兼
修
表
店
出
售 

乾
洗
兼
修
改
衣
裳
店
一
間
舖
批
兩
年
志 

在
速
賣
有
意
營
斯
業
者
請
照
下
列
地
址 

到
來
面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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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修
整
鐘
鏢
生
意
出
賣 

修
整
鐘
鏢
店
二
間
。
內
南
六
尺
長
玻
璃 

櫃
。
幷
有
夾
碼
-
個
・
廿
九
寸
濶
。
卅 

寸
深
。
如
意
者
，
請
來
面
議
。

44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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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
，

雲
埠
大
公
義
學
啟

本
校
校
址
：
雲
埠
片
打
街
西
五
號
二
楼 

•
報
名
處
••
本
埠
大
漢
公
報
司
理
，部 

開
學
日
期
：
低
年
級
班
：
八
月
八
日
下

午
時

高
年
級
班
：
九
月
不
日
下

许
氏
町"

電
霜
櫃
。
煤
汽
爐
■ 

電
氣
爐
。
煤
油
爐
， 

熟
水
甑
。.
洗
衣
機
■ 

電
風
扇
。
電
熨
斗
■ 

燐
光
燈
。
收
音
機
。 

中
西
唱
片
。
所
有
電 

氣
用
具
。
煤
汽
用
具 

。
應
有
盡
有
。
價
額 

克
己
。
可
供
銀
期
。

口
力
一

厢

B
■
门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余
沽
毎
份
六
曲
)

努
力
・
因
前
政
府
與
中
共
兩
方
之
無 

66
意
而
失
敗
•
貴
國
猶
不
以
此
而
餒 

其
志
・
仍
繼
續
援
助
施
府•
因
我
前 

政
府
不
能
用
此
写
援
助
。
以
實
現
適 

富
之
政
洽
•
經
濟
及
軍
事
改
革•
。貴 

國
之
援
助
遂
未
能
發
揮
其
效
力•
此 

種
失
敗
•
乃
造
成
我
國
目
前
困
難
原 

因
之
一
云
.

■
河
南
京
七
鄕
反
共
產 

南
京
九
日
電
。
統
一
社
訊
•
共
産
黨
之 

新
筆
新
聞
社
報
稱
。
自
春
初
以
來
• 

河
南
省
有 
一
百
七
十
鄕
企
圖
反
對
共 

產
統
治
。
四
出
放
火
♦
搶
刼
。
屠
殺 

。
及
散
播
謠
言
•
藉
以
破
壞
革
命
秩
一 

序
，
最
近
共
產
軍
安
全
隊
曾
破
獲
叛
一 

徒
•
陰
謀
襲
攻
開
封
•
拘
其
首
領
及 

附
從
者
四
十
人
。
鄕
民
另
一
隊
•
日 

前
擬
在
静
昌
起
事
，
幸
事
前
亦
破
共 

取
值
知
。
派
隊
進
剿
。
捕
獲
叛
徒
三. 

十
二
入
.
其
中
多
屬
國
民
黨
間
諜
及 

專
制
大
地
主
云
■

■
美
國
會
議
員 

一多
數
不
滿
對
華
政
策 

英
聯
社
華
盛
頓
鶏
。
杜
里
士
上
議
員
• 

認
爲
外
交
部
之
般
表
對
華
白
皮
書
・ 

， 
乃
係
有
意
視
明
過
去
之
失
敗•
幷
藉 

以
卸
責
•
所
幸
餃
部
正
尋
求
壹
新
政 

策
、
余
切
盼
其
成
功
•
會
理
上
議
員 

亦
稱
・
余
不
同
意
将
中
國
背
棄
不
顧 

■
余
不
解
吾
人
何
以
在
歐
洲
緊
鎖
前 

門
•
拒
絶
共
產
主
義
•
但
在
中
國
則 

聽
任
後
門
洞
開
。
羅
蘭
德
上
議
員
則 

謂
•.
對
華
白
皮
書
・
證
明
鬓
國
政
府 

擬
在
鼓
勵
脱
服
•
或
强
迫
將
共
党
包 

一 

括
中
國
政
府
之
內
•
蔣
總
司
令
不
曲 

不
撓
。
始
終
爲
阻
止
國
際
共
產
主
義 

而
奮
鬥
之
精
神
•
殊
堪
敬
佩
。
民
主 

黨
上
議
員
馬
魯
遜
亦
謂
，
余
對
亞
洽 

遜
外
長
•
認
爲
吾
人
應
放
棄
對
國
民 

政
府
之 
一
切
軍
事
上
及
經
濟
上
之
援 

助
•
未
敢
苟
同
。
余
認
爲
只
要
中
國 

政
府

“能
除
去
敗
類
，
則
國
民
政
府 

・
將
成
爲
聯
合
反
共
之
骨
幹
。
幷
可 

保
住
華
西
• 
不
使
爲
共
黨
所
蹂
蹦• 

▲
又
美
隔
社
華
盛
頓
蜜
。
本
京
人
士
對 

白
皮
書
之
反
應
♦
雖
不
相
同
，
但
國 

會
議
員
・
均
認
爲
對
於
阻
止
共
軍
佔

領
全
中
國
事
，
應
有
所
一

尙

一 

未
有
爲
各
方
所
同
意
之
畠
創
。
布
列

△
偶月 • 

窶域派到一元二五 

本埠»
寄一元五毫 

加屬美墨一元四五 

中國备 B 一元五til

△
每季 

三元七五 
四元五密 

四元零五 
四元五毫

△
半a  

七角五毫 
九 
话 

七元九五 
九
元

△
全年 

一宣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e'i•
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閥
久
暫
， 

報
費
当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闇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衣

有
醇
酒
之
興
趣 
有
國
藥
之
滋
補.-
《

^
^

i1
1
 

8.B
^̂
6

*
新

，

一
鑫

猛 
，藥
味
濃
的

， 

請
飮
、酒
力 

粵
港
一-
f
l
^
 

澳
暹
仁
和
堂

6̂
*,̂
.

六

大

名

泊

一

^
^

^
:
^
1

F
T
1
1
L
1

™
^

;i^

補
血
補
氣 

一 

滋
陰
滋
腎
- 

龍
匿
鳳
酒
.

遥

1
;

二
一
盡
 

..驅
風
祛
濕
，.  

.M 

台
血
散
瘀

“」S
 

• 
丁
虎
骨
和
瓜
酒 M

曇

 

爵
找
愈
話

六
大
名
酒
俱
十
二
安
士
庄
毎
樽
弍
元
壹 
批
發
相
宜
綱 

總
代
理
雲
埠
國
信
有
限
公
可
啓
《 

31 

加
屬
名
境
均
有
代
理
發
售
，
、
漆
瞬

@
^
^
^

嗜 

印
度
陸
軍
提
倡
節
制
生
育

孤
風

,
以
人
爲
方
法
節
制
生
育
之
說
。
雖
古
有
之
。
而
推
闡
其
説
者■
近
世
則
以 

奥
國 

fir 格
爾
夫
人
爲
最
著
•

夫
人
少
習
醫
學
•
目
擊
貧
苦
家
庭
•
爲
多
子
所
累
，
或
死
於
墮
胎
之
痛
苦 

。
乃
有
提
倡
節
制
生
育
。
「
夫
人
於一

九
一 
四
年
•
着
有
婦
女
叛
逆
一
書•
被 

控
J
英
國
名
人
衞
爾
茲(h.g;̂
e
三
卡
盆
特B
A
a
书g
一
邑
禽
之
辯
護 

•
始
得
宣
吿
無
罪
，
後
又
一
因
在
紐
紐
貧
民
窟
中•
設
生
育
節
制
教
育
所
。
與
其 

妹
同
入
獄
・
經
紐
約
婦
人
請
願
•
復
被
釋
•
爲
英
國
生
育
節
制
會
長
刊
行
節
制 

生
育
評
論
幷
著
述
多
種■
游
歷
歐
亞
•
曾
到
中88

講
演
其
學
説
。
惟
往
日
本
則 

被
日
本
政
府
拒
絕
登
岸
。

.
其
學
說
中
間
或
有
偏
頗
。
而
正
足
以
藥
我
今
日
東
襄
夫
之
遇
剰
人
口
。 

「生
而
不
育
不
教
之
人
口
」•
如
非
口
帝
國
主
義
爲
中
心
之
國
家•
箕
道
未
嘗
不 

可
行

‘

‘

吾
人
以
爲
現
代
國
家
之
釀
成
爾
爭
我
奪
。
千
書
尋
者
。
縱
有
件
多
因
素 

■
而
人
口
過
剩
・
無
以
爲
尾
閭
者
•
可
信
爲
真
重
要
因
素
之-
•
此
蓋
有
證
例 

可
鑑
。

.

英
之
馬
爾
薩
斯
之
人
口
論• (The

 Essay  bf  Popuk-on)

謂
人
口
增
加 

率
•
爲
幾
飼
級
數
之
等
比
級
數.
卽
由 
一 
而
二•
由
二
而
四
。由
四
而
八
。
故
毎
二 

十
五
年
中
。
人
口
盛
增
加
一
倍•
而
食
物
之
增
加
。
則
爲
算
術
級
數
之
等
差
級 

數
。因
之
人
口
與
食
物
之
比
・
二
百
年
後0
爲
二
五
七
比
九
•
四
百
年
後
•
爲 

一
九
六
比 
二
二
。
但
實
際
上
風
有
預
防
障
礙
及
實
質
障
礙■
(
卽
制
慾
•
避
姙 

。
墮
胎
。
戰
爭
與
飢
饉
殺
兒
等)

‘
■
而
人
口
不
至
如
此
膨
脹
•
然
此
兩
種
障
礙 

，
非
至
人
口
與
食
物
平
均
時
，
不
能
免
除
■

故
須
一
方
面
"
限
制
人
口
生
育
。
一 
方
面
獎
勵
食
物
之
增
加•
使
達
於
永 

久
調
和
之
境
。
「
山
格
爾
夫
人
學
説
-
亦
祖
其
論
。
而
節
制
生
育
似
成
一 
系
統 

，
有
其
具
體
辦
法
。
由
斯
而
論
•
則
節
制
生
育
•
於
此
微
信
• 

昨
路
透
社
領
德
里
電
，印
度
陸
軍
。
現
在
進
行
非
官
方
節
制
生
育
運
動■ 

其
目
的
暴
用
官
傳
方
法
。
説
勸
印
度
軍
官
與
士
兵*
使
限
制
每
家
僅
産
兒
女
兩 

口
云
•夫

印
度
旣
有
二
萬
萬
餘
人
口•
亦
非
完
全
自
立
之
國
家•
生
產
物
質
・
幷 

不
豐
厚
・
其
擁
鈍
資
而
殖
厚
塗
者
，
僅
爲
最
少
數
之
藩
王
教
長•
而
平
民
大
都 

粗
糖
小
給
"
衣
不
蔽
体
•
彼
有
家
室
者
■
每
有
俯
蓄
無
資
•
偷
多
生
育
者
。
甚 

，… 
牛
溺
嬰
孩
之
事
。
其
所
能
撫
養
者
。
如
有
生
無
教
。
因
而
致
影
响
種
族
素 

较
生
不
良
■
謬
種
流
傳
。
滋
蔓
無
窮
■
今
印
度
陸
軍
之
節
制
生
育
運
動
， 

真
亦
知
所
本
矣
.

△

重

要

新

聞

瓦
』

驟
李
函
杜
謂
蔣
府
誤
國

英
京
共
同
社
電
。
外
交
部
日
昨
發
表
對
奉
白
皮
書•
內
容
已
見
前
報
。茲
査
其 

中
尙
有
各
方
注
意
之
要
項•
其
最
足
令
人
驚
異
者
，
厥
爲
中
國
代
總
統
李
宗 

仁
•
本
年
五
月
五
日
，
致
杜
魯
文
總
統
之
函0

外
部
引
峻
函
之
首
段
爲
自
辯 

才
論
據
，
但
线
函
其
他
各
段
。
則
未
見
蘋
表
。
其
原
因
讀
白
皮
書
未
有
解
釋 

•

。
李
宗
仁
致
杜
書
之
首
叁
段
。
略
謂
•
在
中
國
對
日
抗
戰
期
間
。
糞
國
始
終 

以
道
義
及
物
賣
援
助
中
靄
。
至
勝
利
而
後
止
。
英
國
此
種
義
舉
♦
不
特
加
强 

中
英
之
傳
統
關
係
・
且
碰
得
中
國
人
民
深
切
銘
感
，
及
無
限
友
情
。直
至
馬

_^^^^^^^^^

助
尙
来
停
止
•
可
惜
馬
將
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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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寧
魂Bi

三
十
八
年
八
月
十
號
(
星
期
三
)

新
聞
紙
第
十
一 
卷
第
八
十
五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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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歷
歳
次
己
丑
年
七
月
十
六
日

孔

子

配

元

二

千

五

百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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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詹 

質
.

Lee , Hong Chong Co.

541 Fisgard St.


